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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函
地址：220245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2段15
號1樓
承辦人：李竑德
電話：(02)89519119 分機6116
傳真：(02)89536015
電子信箱：AK3111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1月14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消預字第115007961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（請至附件下載區 https://doc2-attach.ntpc.gov.tw/ntpc_sodatt/ 下

載檔案，驗證碼：000R5QA4B）

主旨：有關高雄市政府消防局針對高雄市明正國民小學（高雄市

前鎮區明道路2號）114年12月24日火災事故案例分析1

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內政部消防署115年1月12日消署預字第1153300280號

函副本辦理。

二、經旨揭案例分析，旨揭火災發生於該校B1層禮堂，初步研

判為插座短路造成電視冒煙引起火災，建議策進作為如

下：

(一)主動汰換老舊電器，定期檢查插頭、插座是否有焦黑、

鬆動、灰塵毛髮、電線是否破損老化。

(二)電氣設備應定期維護，防範電器火災應謹記遵守用電

「不」超過負載，電線「不」細綁折損，插頭「不」潮

濕污損，電源插座「不」用不插，電器周圍「不」放可

燃物，「沒有」安全標章的電器不買不用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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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平時容易潮濕之房間，應多注意是否有漏水情形，加強

場所平時自我巡檢措施，避免水氣影響用電安全。

(四)建議將火警警報訊號同步傳送至人員常時駐守處或透過

保全機制，以利第一時間掌握狀況即時進行災害應變。

正本：新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
副本：新北市政府消防局各救災救護大隊(含附件)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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